2024年第5号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2023年四川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现将2023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通告如下。

一、全省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注册登记情况

截至2023年底，全省注册登记特种设备总量达796505台（不包括压力管道和气瓶），其中：锅炉9070台、压力容器（不含气瓶）175014台、电梯471410台、起重机械82932台、客运索道47条、大型游乐设施1543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56489台（见图1）。另有气瓶793.68万只、压力管道94854.67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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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3年特种设备按类别分布图（注：不含气瓶和压力管道）

与2022年相比，特种设备注册登记数量增加68299台，增幅为9.38%；其中锅炉减少204台，增幅为负2.2%；压力容器（不含气瓶）增加13168台，增幅为8.14%；电梯增加46789台，增幅为11.02%；起重机械增加459台，增幅为0.56%；客运索道增加1条，增幅为2.17%；大型游乐设施增加2台，增幅为0.13%；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增加8084台，增幅为16.7%。
（二）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情况

截至2023年底，全省共有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和充装单位3263家，其中：设计单位122家，制造单位557家，安装（含改造、修理）单位1380家，移动式压力容器及气瓶充装单位1204家。（见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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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3年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情况（单位：家）
（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情况

截至2023年底，全省共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318家，其中特种设备综合检验机构共计43家（市场监管系统检验机构21家、社会检验机构11家、自检机构11家），无损检测机构33家，气瓶检验机构160家，安全阀校验机构55家，电梯检测机构4家，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起重机械检验机构23家。（见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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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23年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分布情况（家）

（四）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情况

截至2023年底，全省设置专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193个，其中省级1个、市（州）级21个、县（市、区）级171个；县（市、区）设置兼职机构42个，县（市、区）设置派出机构1104个。
二、2023年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一）事故总体概况
2023年全省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2起，死亡1人，分别是“1·24”客运索道困人一般事故和“3·26”蒸汽锅炉撕裂泄漏一般事故。

（二）事故原因分析

“1·24”客运索道困人一般事故发生原因为客运索道主机故障，操作人员未能启动辅机导致乘客长时间滞留。未造成人员伤亡。

“3·26”蒸汽锅炉撕裂泄漏一般事故发生原因为锅炉缺水、严重过烧，操作人员违章操作给锅炉进水时导致事故发生。

两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均为一线作业人员业务能力较弱，不熟悉作业流程及应急处置措施，临危处置不当。也反应出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人财物等保障手段投入不足，特别是对一线作业人员的配置和培训不足。
（三）主要风险隐患

1．生产单位。部分生产单位未按照《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实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职责，未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质保工程师、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任职条件不满足许可要求，焊接、无损检测等人员配置不满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缺少必要的生产设备、工装及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检验检测仪器未按规定进行检定或校准；记录未纳入质量保证体系控制，缺少满足生产需要的程序文件或制度；作业场所未进行有效分区，耐压试验场地不符合要求、生产场所防护隔离措施不到位，外委工作未按要求签订委托协议，生产地址搬迁后未及时履行相应许可变更手续；锅炉未按设计文件鉴定制造，部分电梯安装单位缺少施工方案（或缺少关键要素）、安装自检报告、安装记录等。

2．充装单位。部分充装单位未按照《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以下简称“74号令”）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职责，未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个别企业伪造充装许可证。个别充装单位许可证超有效期后仍从事充装作业，落实充装前后检查制度走过场，对瓶阀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液化石油气瓶、超期未检气瓶、报废气瓶等不合格瓶进行充装。个别充装单位未按要求建立充装追溯系统或充装追溯系统未有效运行，CNG（压缩天然气）、LNG（液化天然气）车用气瓶充装单位的充装装置不具有识读汽车牌照和气瓶电子识读标志的功能。部分充装单位、车用气瓶产权所有人未消除报废气瓶使用功能销售、交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3．检验检测单位。部分检验检测单位的检验检测记录未纳入质量管理体系管理，未按要求进行内部审核及管理评审，编制的作业指导文件不能全面满足检验检测质量管理工作需要；检验检测人员培训不到位，安全技术规范理解有偏差，未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开展检验检测，检验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填写不规范，检验检测资料保存不完整，见证资料缺失。部分气瓶检验单位的检验作业区域未明确分区标识，缺少气密性试验、外测法水压试验、残气残液回收等设备设施，检验仪器、标准瓶未按规定进行检定、校准或标定；个别检验单位缺少检验人员，人员资格证过期，任命的检验责任师不符合核准规则要求；个别检测机构缺少检测人员，缺少棒状和管状部件磁粉检测仪，检测仪器未按规定进行检定、校准，未制定记录及检测报告的填写规定，检测报告与记录中的信息不一致，相关记录（信息）未纳入质量管理体系管理等；安全阀校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4．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单位未按照“74号令”的要求任命主要负责人，配备安全总监和安全员，未建立特种设备风险管控清单，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流于形式；作业人员无证、违章操作；应急演练针对性不强；特种设备未办理使用登记或超设计使用年限未办理使用登记变更；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超期未检，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使用，存在严重事故隐患。

三、2023年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节能主要工作情况
2023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场监管总局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省市场监管局“讲政治、建铁军，强监管、保安全，优服务、促发展”工作思路，勠力同心、真抓实干，较好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较好坚守了全省特种设备安全底线。
（一）推动落实“两个规定”。省市场监管局成立落实“两个规定”领导小组和实战化专班，加强工作部署指导。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一高四化”工作思路，督导企业全覆盖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及安全员责任，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统筹组织“两个规定”专题宣贯培训17次，培训人员1.2万人次，并通过“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微信小程序“特安e”，推动工作机制落实到位。

（二）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开展严重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制发《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点指南》，督导各地聚焦重大风险建立完善设备底数、风险隐患、问题整改“三张清单”。扎实开展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成立“1+4”工作专班，定期召开工作例会调度市（州）工作。省局领导“包片”检查，向6个市（州）发出提醒敦促函，约谈2个市局，运行“三书一函”压实监管责任。制发《充装单位隐患排查要点指南》，图文并茂指导基层开展专项整治。将532万只气瓶纳入追溯系统管理，燃气压力管道动态检验率达99%。以“对标管理、比学赶超、排险除患”为重点，深入开展为期3个月的涉旅特种设备专项整治。
（三）加强重大活动安全保障。在高规格保障重点场所安全方面，编制印发《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指南》，制定“一活动任务一专项方案一工作专班”保障措施。省特检院、成都市特检院组织200余名技术骨干，全方位高标准做好省“两会”、成都大运会、国家领导人来川调研、中国质量大会等59次重大活动安全保障工作。在高标准强化应急救援处突方面，突出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极端天气等重要时段，加强舆情监测分析，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加强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使用单位应急处置能力的指导、考核。各地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

（四）注重重大风险防控。针对企业老旧长输（油气）管道风险评估不及时、站场内管道管理混乱等突出问题，坚持重心下移、关口前移，“面对面”压紧压实长输管道企业主体责任。针对检验机构暴露出的检验依据适用错误、检验人员无证上岗、检验报告失实造假等问题，举一反三、全面梳理，运用“两书一函”、稽查执法等手段，督促检验机构加强整改、规范管理。针对客运索道困人事故，邀请国家索检中心加强风险提醒警示和应急救援指导。针对不同时段风险特征，编印《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防范手册》，指导基层监管部门和企业提升防范风险能力。

（五）加强基层基础支撑能力建设。组织65人次参加总局A类监察员考试，30人考核合格，各地培训B类监察员1189人，1141人考核合格，基层监管能力有效提升。加强智慧监管，运用“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全国移动式压力容器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数字赋能，动态清理7.5万公里燃气压力管道、1.15万多公里长输油气管道、1850台移动式压力容器基础数据信息。加强宣传教育，会同四川电视台制作燃气气瓶安全使用小视频，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燃气安全立体式宣传矩阵，提升群众安全意识。聚焦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相关法律法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特此通告。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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